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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地下水取水工程登记调查表
填报说明

一、登记调查基础信息
（一）取水工程编码
取水工程编码为县级行政区代码+取水口序号组成。县级行政区代码为6位数字，依据GB/T 2260规定。取水口序号为4位数字，由各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对辖区内所有取水口进行统一编号。对已在取用水规范化建设中明确编码的，直接采用已有编码。
例：都匀市贵州归兰山饮业有限公司附城村地下水取水工程，该项目位于黔南州都匀市，行政区代码为522701。取水口序号为都匀市水务局确定的0006号。因此该地下水取水工程编码为522701-0006。
522701 - 00066位数行政区代码
取水工程序号



（二）取水工程分类
按照地下水取水设施类型，取水工程分别为：取水井、勘探井、监测井以及出露泉取水工程。其中，取水井包含各类机电井、人力井、地热（温泉）水井、矿泉水井以及地源热泵系统取水（回灌）井。
（三）取水工程状态
取水工程状态分为正常使用、应急使用、废弃。
1.正常使用指该地下水取水工程现状为正常使用，包括作为备用水源的地下水取水工程。
2.应急使用指该地下水取水工程仅在应急抗旱等特殊情况下启用，常规不进行使用。
3.废弃指该地下水取水工程已经不再使用。
二、取用水户基础信息
（一）取用水单位或个人
填报内容为该地下水取水工程的取水权人或实际运行管理单位名称。
（二）行业类别
根据取用水单位或个人取用水从事生活生产的项目性质，填报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的各行业分类的中类顺序码所标识的类别名称。
例：贵州七山雪源饮用水有限责任公司，其取水生产项目为瓶（灌）装饮用水，属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中小类1522—瓶（灌）装饮用水制造，因此在行业类别中应填报上一级中类顺序码的类别名称，即填报饮料制造。
（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填报内容为取用水单位或个人的18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如取水权人为个人的，填报其18位身份证号。
（四）法人代表（负责人）
填报内容为取用水单位的法人代表姓名或主要负责人姓名。
（五）联系人
填报内容为取用水单位负责取用水管理的工作人员姓名。
（六）联系方式
填报内容为取用水单位负责取用水管理的工作人员手机号码或办公电话号码。
三、取水工程基本信息
（一）取水工程名称
填报内容为登记造册的地下水取水工程名称，如已办理取水许可证的，其取水工程名称应与取水许可证登记表的工程名称保持一致。
（二）取水工程建成时间
填报内容为登记造册的地下水取水工程建设完成时间，填报具体的年、月。
（三）取水水源名称
填报内容为登记造册的地下水取水工程取水水源名称，如已办理取水许可证的，其水源名称应与取水许可证登记表的水源名称保持一致。
（四）取水工程所在行政区
填报内容为登记造册的地下水取水工程所在行政区名称，填报到村级行政区名称。如为跨县级行政区取水的，应填报取水工程所在行政区和取水水源所在行政区。
（五）水资源分区
填报内容为登记造册的地下水取水工程所在的水资源分区，具体填报到三级水资源分区。
（六）取水工程坐标
填报内容为登记造册的地下水取水工程位置经纬度坐标。
（七）取水工程特性
根据所填报的地下水取水工程分类，分别填写相应的工程特性。
1.取水井
填报内容包括井深、开口井径、开采层位。
（1）井深：指地下水井的深度，计量单位为m，计至两位小数。
（2）开口井径：指井身上端横断面的直径，计量单位为m，计至两位小数。
（3）开采层位：指开采地下水的含水层组。分别为潜水、承压（第I含水层）、承压（第II含水层）、承压（第III含水层）、承压（第IV含水层）、承压（第V含水层）和其他。
2.引水工程
填报内容包括引水工程名称、引水工程长度、设计引水流量。
（1）引水工程名称：指借重力作用把水资源从源地输送到用户的取水设施名称，通常为引水管、引水渠等。
（2）引水工程长度：指从水源处至取用水户净水设施或高位水池等设施或设备的引水工程长度，计量单位为km，计至两位小数。
（3）设计引水流量：指引水工程设计日均引水能力，计量单位为m³/s，计至两位小数。
3.水泵
（1）设计扬程：指水泵将水从水泵的吸水口能送达到的高点，计量单位为m，计至两位小数。
（2）设备日最大取水量：指水泵日最大取水量，计量单位为m³/d，计至两位小数。
（3）设备最大取水流量：指水泵设计最大取水能力，计量单位为m³/s或m³/h，计至两位小数。
四、取用水基本信息
1.设计年取水量
填报该取水工程设计年均取水量，计量单位为万m³，计至两位小数。已办理取水许可证的，其取水工程年取水量应与许可证该取水工程的许可水量一致。
2.2022年取水量
填报该取水工程2022年全年取水量，计量单位为万m³，计至两位小数。
3.2022年取水量计量方式
填报该取水工程2022年取水量计量方式，即该取水量数据的来源。通过安装的计量设施读取取水量数据的，填报“计量设施统计”。未安装计量设施，但通过取水设施用电数据进行推算的，填报“以电折水”。无任何计量设施或方式得出的水量，填报“估算”。
4.水源类型
根据取水水源的具体类型选择填报。具体分类包括地下水、地下水（矿泉水）和地下水（地热水）。
5.取水类型
按照项目取水类别进行选择填报。主要分别为基础设施或公共事业、自备水源。
6.取水用途
按照取水工程所取水的具体用途进行选择填报。主要包括制水供水、原水供水、生活用水、工业用水、火（核）电和其他电力生产用水、农田灌溉用水、农业用水、畜牧业用水、渔业用水、建筑业用水、生态和环境用水、其他用水。
7.取水方式
按照取水工程的取水形式，进行选择填报。主要包括提水、引水。
五、取水工程计量设施信息
1.计量方式
根据已安装计量设施的情况，选择填报计量方式。主要包括管道计量、明渠计量、以电折水以及其他计量方式。
2.计量器具类型
根据已安装计量设施的具体类别，选择填报计量器具类型。主要包括超声波流量计、电磁流量计、机械水表、电子水表、水位计、功率表（泵、机组）、其他。
3.传输方式
指已安装计量设施数据的传输形式，按照实际情况选填。主要分为在线和非在线。其中，在线传输指该计量设施向建设项目内部（水行政主管部门）传输数据或具备在线传输能力的计量设施。
4.检定校准情况
根据登记调查时，依据取水工程的计量设施检定或校准报告书以及相关规程规范的要求，对检定校准情况进行选择填报。主要包括已检定、已校准、检定或校准超期。
5.最后一次检定校准时间
填报取水工程计量设施的最后一次检定或校准报告所载明的时间，具体到年月日。
六、取用水管理信息
1.取水许可手续办理情况
填报该取水工程的取水许可手续办理情况。主要包括：未办理取水许可手续；已办理取水许可申请，未申领取水许可证；已申领取水许可证；不需办理取水许可证。其中，未办理取水许可手续指未办理取水许可证、未办理取水许可申请、应编制水资源论证报告未编制水资源论证报告等情形。
2.取水许可证号
填报该取水工程所对应项目的取水许可证电子证号。
3.地下水备案管理情况
填报地下水取水工程备案情况，包括无需办理取水许可证的地下水取水工程备案情况、取水井打井前备案情况、应急抗旱取水备案情况等。
4.处置意见
根据地下水取水工程的实际运行情况、下一步使用需求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地下水取水工程提出处置意见。对须正常使用的地下水取水工程应明确为“保留”，对已废弃、不再使用或依法限期关停或拆除的地下水取水工程应明确为“关停”，对短期作为抗旱应急使用，常规情况不启用的地下水取水工程应明确为“应急使用”。
七、存在问题
1.问题类型
根据地下水取水工程调查情况，对地下水取水工程存在违反《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地下水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的问题进行分类填报。
2.问题描述
根据填报的问题类型，对发现存在的问题情况进行具体描述。
3.整改（处置）措施
根据填报的具体问题，分类填报对应的整改（处置）措施。
4.整改（处置）时限
填报存在问题整改（处置）完成的最后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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